新设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或者股东从事

审计业务及转所情况的证明
	姓 名
	
	身  份

证件号
	
	考  核

或考试
	

	注 册

时 间
	
	注册批

准文号
	
	注 师

编 号
	

	原所在会计师

事务所名称
	
	是否已转出原会计师事务所
	

	最近5年

（起止时间）
	所在会计师事务所
	从事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的数量
	相关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签字：（盖事务所公章）

	
	
	
	

	
	
	
	

	
	
	
	

	
	
	
	

	
	
	
	

	注册会计师本人及事务所对以上内容真实性负责。

注册会计师签字：

	协会意见：

注册会计师             具有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后最近连续5年在会计师事务所从事相关审计业务的经历，其中在境内会计师事务所的经历不少于3年；已办理转出原会计师事务所手续。

注册会计师协会（章）

年      月      日


注：1、省级协会应抽查注册会计师从事相关审计业务、出具报告的情况。

2、如注册会计师存在跨省转所的，相关省级协会应对其在本行政区域最近五年执业期间的情况出具意见。
